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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沈阳12月3日电（记者石
庆伟 李铮 于也童）记者从沈阳市政
府有关部门了解到，2 日 21 时 16 分
许，沈阳市浑南区 SR 新城住宅区一
座高层居民楼突发火情。记者连夜
赶赴现场看到，辽宁省和沈阳市应
急、公安、消防救援等部门紧急应对，
迅速调派数十辆消防车和数百名消
防员等相关力量，全力开展灭火救

援，当地主要领导赴现场指挥。全部
明火连夜被扑灭，298 户居民被紧急
疏散，未发现人员伤亡。

该火场位于沈阳城南的一处大
型居民区内，高层建筑密集。记者 2
日晚抵达现场时看到，发生火情的
一栋高层楼房北侧有火光和浓烟冒
出，消防部门启动 101 米登高平台消
防车，架设高层消防水枪向火场喷

水，消防员还进入楼内进行灭火和
搜救。

“经过三轮紧急搜救，未发现人员
伤亡。”在灭火指挥现场，沈阳市有关部
门负责人表示。火灾发生后，沈阳市浑
南区委、区政府组织机关干部第一时间
对火场楼内298户居民及时转移疏散，
并妥善安置。善后工作已全面启动，起
火原因正在调查中。

沈阳一高层建筑突发火情 298户居民连夜紧急疏散

新华社呼和浩特12月3日电（记
者刘懿德）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
尔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该院日前一审
公开判决呼和浩特市政协原副主席、呼
和浩特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原主任张
海生犯单位受贿罪、受贿罪、贪污罪，数
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5年6个月。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单位呼和浩特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利用其管理开设招
投标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

财物折合人民币523万余元，被告人张
海生作为该中心主任，属于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应当以单位受贿罪追究被告
单位呼和浩特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被
告人张海生的刑事责任；被告人张海生
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
币78万余元，数额巨大，应以受贿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张海生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利用职务便利，侵吞本单位资
金购买财物折合人民币33万余元，数额

巨大，应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鉴于被告人张海生认罪、悔罪，可酌

情从轻处罚。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张海
生犯单位受贿罪、受贿罪、贪污罪，数罪
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对被告单位呼和
浩特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单位受贿
罪，判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追缴被告
单位呼和浩特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被
告人张海生违法所得，上缴国库。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政协原副主席张海生一审获刑5年6个月

新华社大连12月3日电 2019年12
月3日，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
开宣判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
主任邢云受贿案，对被告人邢云以受贿
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
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
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对邢云受贿违法所得及孳息予以追缴，
上缴国库。邢云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
上诉。

经审理查明：1996年至2017年，被
告人邢云利用担任中共伊克昭盟委副

书记、伊克昭盟行政公署盟长，中共伊
克昭盟委书记，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常委、包头市委书记，中共内蒙古自治
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内蒙古自治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
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职务调
整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
其近亲属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
计折合人民币4.49亿余元。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
邢云的行为构成受贿罪，且受贿数额特别
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
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

失，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邢云多次为多人
谋取职务提拔、调整，依法应从严惩处。
鉴于其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罪行，主动交
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绝大部分犯罪事
实；检举揭发他人犯罪问题经查证属实，
具有重大立功表现；认罪悔罪，积极退赃，
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的
减轻、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从轻处罚，对
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同时，根据
邢云的犯罪事实和犯罪情节，决定在其死
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
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法庭遂作
出上述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邢云受贿案一审宣判

2017年9月，教育部公布了外界期
待已久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和“双
一流”建设学科名单。这份名单显示，进
入“双一流”大学建设名单的高校一共有
42所，其中A类36所，B类6所，而进入
一流学科建设名单的高校一共有95所。

那么此前已有的“211工程”“985工
程”和“双一流”建设之间有什么关系
呢？记者注意到，在教育部最近的一份
答复函中，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表态。

2019年11月28日，教育部官方发布
了一份《关于985、211名单的咨询》。教
育部在问答中回复：“985工程”1998年
启动，支持39所高校结合国家创新体系
进行重点建设。“211工程”1993年启动，
先后共有112所高校纳入建设范围，全
部高校均属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教育部
还强调：现已将“211工程”和“985工程”

等重点建设项目统筹为“双一流”建设。
记者注意到，对于“211 工程”“985

工程”和“双一流”建设之间的关系，早在
2016年6月新华社的一则报道中就已经
有说法。报道在介绍研究制定“双一流”
建设实施办法时表示，教育部宣布失效
一批规范性文件，其中包括《关于继续实
施“985工程”建设项目的意见》《关于补
充高等教育“211工程”三期建设规划的
通知》《关于实施“重点特色学科项目”的
意见》《关于继续实施“优秀学科创新平
台”建设的意见》等文件。

报道还援引了教育部相关负责人
的说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了

“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以及创新驱动
发展等重大战略，对高水平大学建设提
出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2015年8月，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5次会

议审议通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11月，国务院
正式印发，对新时期高等教育重点建设
作出新部署，将“985 工程”、“211 工
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特色重点
学科建设”等重点建设项目，统一纳入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要求贯
彻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创新重点建设机
制，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以一
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
杆、以改革为动力，推动一批高水平大
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

“双一流”建设是中国高等教育领域
继“211工程”、“985工程”之后的又一国
家战略。据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此前介绍，

“双一流”建设不是“211工程”、“985工
程”的翻版，也不是升级版，更不是山寨
版，它是一个全新的计划。本报综合消息

“211”“985”和“双一流”间有何关系？ 教育部新作答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记者罗争光 孙少龙）又被“高

额回报”骗了钱？又因“保健品”上了当？近年来，涉老诈骗
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在社会上产生了恶劣影响。

民政部3日联合中国银保监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专门
发布四项风险提示，揭露涉老诈骗四大套路，推动老年人防
诈骗意识和能力的提升。

以以““高端养老高端养老””诱惑诱惑，，涉案动辄上亿元涉案动辄上亿元

级别最高的翡翠会员消费满25600元，每天返现130元，
最终返利高达64320元，办理多张会员卡还赠送蚕丝被、足
灸桶等礼品，高级会员还能享受免费旅游服务。

这些看起来回报丰厚、由“老妈乐”公司提供的“消费养
老”服务，实际上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先后有北京、江
苏、河南、河北、山西、福建、吉林等多地老人受骗，涉及金额
上亿元。

类似的涉老诈骗案件并不少见。一家名为“天地自然健
康养老公司”的企业自2015年起招募了几千名老年会员，承
诺会员交费后不仅可在养生庄园吃饭、购物、就医、参加旅行
团，每年还可以拿到6%至14%的返利，打折之后单日最低房
费和餐费仅为67元和12元。

然而，2018年4月，该公司负责人外逃，账面资产也所剩
无几。经调查，这家所谓“高端养老企业”既无土地手续也无
养老资质，完全就是个骗子公司，涉案金额超过3亿元。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综合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及诈
骗案件频发，形式也花样翻新，包括以提供“养老服务”名义
收取会员费、床位费；以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名
义吸收资金；以房养老“套路贷”诈骗等。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新表示，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程
度不断加深，在养老压力下，广大老年人对现有资产“保本升
值”的需求也逐渐提升，这给了诈骗团伙以可乘之机。“涉老
诈骗案件中，非法集资等涉众型犯罪占很大比例，所以老年
人常会有自发性的集体维权行动，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造
成社会不稳定。”王新说。

四项风险精准揭露诈骗套路四项风险精准揭露诈骗套路，，风险自担提醒老人和家属风险自担提醒老人和家属
加强防范加强防范

针对当前一些养老机构、企业以养老服务名义非法集
资、欺诈销售“保健品”等情形，民政部等多部门近年来采取
多项措施防范打击。

为深入揭露涉老诈骗真相，民政部联合中国银保监会、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3日专门发布4项风险提示：

——高额返利无法实现。所谓“返利”其实就是拆东墙
补西墙。多数养老服务机构、企业不存在与其承诺回报相匹
配的正当服务实体和收益，资金运转难以持续维系，潜在风
险很大。专家指出，“高回报”往往就是高风险的信号。

——资金安全无法保障。“会员卡”“预付卡”等形式的预
付资金由发起机构控制，未实施有效监管，存在转移资金、卷
款跑路的风险。2018 年5 月，养老产品“爱福家”资金链断
裂，公司负责人外逃，该公司非法吸纳数万名中老年群众资
金过百亿元。

——健康需求无法满足。不少“保健品”采用偷换概念
的手法，与合法注册批准的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等混
同，骗取消费者信任，但所声称的保健功能未经科学评价和
审批，往往无效甚至贻误病情。

——运营模式存在违法风险。一些“养老公寓”“养老山
庄”不具有销售商品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销售商品为目的，
而是以免费旅游、赠送实物、养生讲座等欺骗、诱导方式非法
吸收公众资金。

中国政法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李爱君表示，民政
部等部门此次发布的风险提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非法集
资等诈骗手段的常见形式和主要手段都进行了具体说明，对
提高老年人风险意识、加强投资理性有积极意义。

李爱君认为，此次提示特别强调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要自
担，应引起老年人和家属的高度警惕。

多地探索打击防范风险举措多地探索打击防范风险举措，，对对““高回报高回报”“”“高利润高利润””需高需高
度警惕度警惕

近年来，在打击涉老诈骗类案件和提升老年人防范意识
和能力方面，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产生了不少行之有效的
经验。

以江西省为例，有关部门一方面前移监管关口，各级登
记管理机关自养老机构进行登记注册之日起介入监管，加强
备案前的非法集资风险防范；另一方面加强监测预警，建立
举报奖励制度，通过“赣金鹰眼”监测预警平台、江西涉众型
经济犯罪监测预警平台等加强网上监测。

同时，江西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还将养老机构注册登记
信息上传至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江西），各级民政部
门定期下载相关信息，全面加强信息共享，发现线索第一时
间相互通报，同时向各自上级部门报告。

海南民政厅注重加强宣传，今年以来共开展宣传活动
2043次，印发各类宣传材料70000余份，并以开展2019年全
国“敬老月”活动为契机，大力宣讲养老服务以及防范和处置
非法集资的有关法规政策。

李爱君表示，归根结底，要更好地关怀老年人的生活和
心理，也帮助老年人认识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遇到

“高回报”“高利润”等字眼时要格外提高警惕。民政部等也
提示，如发现涉嫌违法犯罪线索，应积极向有关部门举报。

多部门揭露涉老诈骗四大套路

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家祭活动启动死难者家祭活动启动


